
中共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
呼职院党发〔2019〕93 号

★

关于嘎日迪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处室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：

免去嘎日迪同志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院长职务。

经济管理与法学院行政工作暂由副院长苏日娅同志主持。

中共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10 月 31 日

抄送：院领导,党委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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